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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顾

◎2015年11月18日，
应国内企业的申请，美国商
务部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铁
质机械传动件进行反倾销和
反补贴立案调查。

◎2015年12月11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
告，对原产于中国的铁质传
动件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
业损害肯定性初裁。

◎2016年4月11日，美
国商务部作出反补贴肯定性
初裁，中国企业的反补贴初
裁税率为2.68%至166.77%。

◎2016年 6月1日，美
国商务部发布反倾销案肯定
性初裁，初步裁定中国企业
的反倾销初裁税率为2.17%
至401.68%。

◎2016年10月 24日，
美国商务部作出反倾销肯定
性终裁，裁定中国企业的反倾
销 终 裁 税 率 为 13.64% 至
401.68%。与此同时，美国商
务部作出反补贴肯定性终裁，
裁定中国企业的反补贴终裁
税率为33.26%至163.46%。

◎2016年11月18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

“双反”产业损害否定性终
裁。在该裁决中，6名委员
均投否定票。

自去年 10 月 28 日起，生产滑
轮、飞轮等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并出
口到美国的中国企业开始坐立不
安，深陷“双反”泥淖。

从美国商务部4月、6月发布较
低的反倾销反补贴税率，到10月美
国商务部终裁认定自中国进口的滑
轮、飞轮等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存在
倾销和补贴行为并征收高额税率，
再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11 月终
裁认定中国产品未对美国相关产业
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并否决征
税，中国涉案企业如坐过山车般，所
幸最终迎来了曙光。

四川德恩：
出口订单快速恢复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1月18
日发表声明后，我们公司出口到美
国的订单正在快速恢复。”四川德恩
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永志在接
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

四川德恩进出口有限公司是专
业的机械传动件产品经营商，负责
CPT 传力品牌在国际国内市场的
推广和营销。雷永志说，“美国公司
对中企发起‘双反’调查第二天，我
们就从中国贸促会获悉调查信息，
并立即聘请了律师准备应诉，比美
国正式立案调查早了半个月。”

据雷永志介绍，美国商务部
分别于今年 4 月和 6 月作出反补
贴和反倾销初裁，公司的相应税
率被定为 33.94%和 2.17%。虽然
2.17%的倾销税率已经是近年来应
对美国“双反”调查的最好结果，
但是初裁结果公布后，美国进口
商 订 单 立 即 减 少 ，进 入 观 望 状
态。因为这一裁定，他们至少损
失了近 1亿元的订单。

“整个案件的应诉过程极为艰
辛，中途面临两个美国参议员的干
预，将企业争取到的 2.17%反倾销
税率增加到 13.64%，同时将反补贴
税率增加到 33.26%。”雷永志说，本
次胜诉对其他“双反”案件的应对提
供了非常好的示范，也为公司“走出
去”积累了宝贵经验。

福州闽岳：
为企业转型升级赢得机遇

“对于福州闽岳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来说，本次被调查产品包括轮
滑、轴套以及飞轮等，年出口金额达
数百万美元。”北京中凡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福州闽岳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法律顾问于玺告诉《中国贸易报》
记者，公司作为铁质机械传动部件
行业出口商，意识到可能会在美国
商务部“双反”调查过程中被确定为

强制应诉企业，遂积极提出行业无
损害抗辩，也为赢得终裁争取了空
间和时间。

根据美国商务部今年 4 月和 6
月作出的反补贴和反倾销初裁，福
州闽岳的相应税率被定为 15.51%
和 2.17%。“如果按照初裁结果征
税，会进一步挤压公司的利润空
间，造成出口困难，企业丧失持续
发展的可能性。”于玺表示，在美国
大选期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大
环境下，贸促会积极组织企业抗
辩，迫使涉案产品范围不断缩小，
并提出无损害抗辩。在涉案产品
出口金额已经很小的情况下，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 6 名委员一致否
决了行业损害。

“这使公司获得了宝贵的无税
周期，维护了企业出口业务的稳定
性。”于玺说。“目前，公司利用该双
反案件无损害的裁定结果，维护并
扩大出口业务，进行产品升级换代，
以防后患。”于玺说。

石家庄凯普特：
警惕欧盟“双反”

“此次美国‘双反’案件以无损
害结案，真是有些出乎预料，整个传
动件行业都为之振奋。感谢您这一
年以来的辛勤工作以及对涉案企业

高度关注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也借
此机会感谢贸促会公平贸易处、法
律事务部全体同仁的大力支持！”

11月29日，石家庄凯普特动力
传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刘
昂向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发送了
一封感谢信。

石家庄凯普特是集研发、生产
及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传动产品生
产厂，产品销往北美、日本、东南亚
和欧洲。在此次应诉美国对华部分
铁质传动部件“双反”案件中，石家
庄凯普特也积极聘请律师应诉，并
协助中国贸促会联系涉案企业。

“美国商务部的初裁虽然对我
们公司确定的税率不高，但是也影
响了我们对美国的出口。我们已经
按照客户的要求，将生产产品由钢
件转变成铸件，以避免成为涉案产
品。”刘昂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
采访时说，对于那些没有拿到单独
税率，而是被裁定 401.68%反倾销
税、401.68%反补贴税的中企来说，
可谓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直接被
阻挡在美国大门外。

对于最终的胜利，刘昂在高兴
之余也表达了担心欧盟对中国铁质
产品发起“双反”调查的隐忧。刘昂
说，欧盟和美国经常会先后对某一
行业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中企对
此应该有所警惕。

国内企业风雨过后见彩虹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成员方采
取的三种贸易救济措施之一,旨在维护公平的国
际贸易秩序,然而在实践中该措施存在被滥用的
危险。

对于倾销的概念，美国反倾销法这样规定：
凡进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以低于正常价值销
售，就构成倾销。对于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
济国家”，美国反倾销法中的正常价值认定方
法已成为中国出口商在应对美国反倾销诉讼时
最为关切和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常被诟病的
如替代国方法、生产要素方法等。

要全面应对美国反倾销措施，光是了解价值
认定规则还不够，美国政府要最终认定构成国外
产品构成倾销，还有很多程序要走，了解这些程
序，也就为赢得胜诉增加了机会。

具体而言，美国反倾销案件的调查和判定
机构有两个，分别为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

如果这两个机构作出终裁认定倾销，后续还
可能涉及海关总署、国际贸易法院、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等机构。其中海关总署负责征收反倾销
税，国际贸易法院受理当事人对反倾销行政裁决
不服而提起的司法审查请求，若当事人还是不
服，则可进一步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虽然美国反倾销的调查方法诸多不合理，但上述
各个机构都有明确分工，环环相扣，国内企业在
对抗不合理规则的同时，也应尝试从程序规则中
把握维权机会。

国内企业最经常打交道的，大概是美国商务
部，其职责是调查并确定出口国是否存在低于正
常价值的销售也就是倾销行为。其次就是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它负责调查并确定是否存在对
美国产业的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机构的工作程
序是循环交替的（如下图），稍不留意就可能错过
一环，进而受到不利裁决。

可以看出，一方面，美国的反倾销法重在保
护本国工业，以维护国家利益，一旦发现进口产
品对本国产业造成利益损害或存在利益威胁，就
立即对其发起反倾销调查，这也就是美国成为世
界上最常使用反倾销手段的国家的原因所在。

但另一方面，美国反倾销法的程序是严格规范的，一些具体操作例如何
时提交诉讼、何时发起调查、何时做出裁决，什么情况可以延长时间等
都有明确规定，并且一些细节问题如资料的搜集、使用、披露、保密，以
及申诉方和被申诉方资料的提供、修订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规定。

繁琐固然繁琐，不合理之处也无可辩驳，但只要有法可依，企业还
是当迎难而上，为维护自身利益做出有力辩驳。

应
对
美
国
反
倾
销
要
过
哪
些
坎
儿

■
本
报
记
者

姜
业
宏

11月1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发表声明称，该机构 6 名委员一
致认定从中国、加拿大进口的滑
轮、飞轮等铁质机械传动部件未对
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
威胁，否决了美国商务部10月要求
对上述产品征收“双反”关税的决
定。美方将据此终止相关程序，不
对中国此类产品采取任何措施。

“虽受美国大选年、贸易保护
主义抬头等大环境的不利影响，在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的支持和
指导下，案件应对工作还是取得了
最终胜利。”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
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贸易
报》记者采访时说，此次胜诉是近
年来中国应对美国钢铁案件取得
的最好结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
国对华钢铁产品频繁发起贸易救
济调查的势头，对今后应对工作起
到较好的示范效应。

协调企业共同应对

去年 10 月 28 日，美国公司 TB
Wood’s Incorporated向美国商务部
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
要求对进口自中国的部分铁质机
械传动部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
调查。

这一产品在中国没有专门的行
业协会，涉案企业分散。“我们仅仅
为寻找涉案企业，就费了一番周
折。”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根
据美国公布的海关编码通过海关查
找涉案企业，“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
过去、一封邮件一封邮件发过去”。

美国公司发起“双反”调查的
第五天，中国贸促会经过筛选，首
次将主要的涉案企业组织起来，召
开应对协调会议。

我们该怎么办？是应诉还是放
弃？要不要进行无损害抗辩？经过
协调会议，涉案企业与中国贸促会、
律师达成一致意见：不仅要单独应
诉“双反”调查，还要联合起来进行
无损害抗辩。

然而，单是高达数百万元的
应诉费用，就令不少企业望而却
步。全行业进行无损害抗辩，费
用该如何分摊？经过组织协调,由
两家主要涉案企业四川德恩精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闽岳机
电有限公司分摊费用，并在信息
方面提供有力支持，带动中小企
业积极参与应对。中国贸促会也
尽其所能，支持和帮助行业企业
开展应对工作 .

“为了争取最大的胜利，我们

鼓励企业联系美国进口商和下游
用户，如美国卡特皮勒公司和通用
汽车公司等参与调查，提交评论意
见，共同向本案起诉方施压。”上述
负责人说。

甄别信息助力应诉

今年 5 月底，中国贸促会法律
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一到办公室，立
刻拨通了恩欧凯（无锡）防振橡胶
有限公司代理人、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开明的电话。“恩欧凯已经
被排除在此次‘双反’调查之外，不
用应诉了！”

恩欧凯原本是两家强制应诉
企业中的一家，已经聘请了律师，
填写了调查问卷，正在积极准备
应诉。

“案件持续期间，我们始终在
第一时间将美国调查机关和中国
企业的信息相互传递。”上述负责
人说，去年 10 月获悉案件信息后，
他们立即向商务部汇报案情，并第
一时间向浙江、江苏、四川、福建等
23家地方贸促会和200余家涉案企
业通报案情。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经研
究发现，美国起诉公司对涉案产品
的描述与其实际生产的产品之间

存在巨大偏差。为了抗辩有利，中
方就此展开了产品描述与海关编
码等各项指标的详细核对。“压力
之下，美国公司不得不从去年11月
5 日开始，多次向美国商务部提出
申请，将原来认定的一些产品排除
出涉案产品范围。经计算，随着涉
案产品范围的缩小，此次“双反”涉
案金额从立案时的 2.84 亿美元减
至约 2000 万美元。不少中国企业
因此被排除出应诉范围。”

通过律师表示感谢，似乎还不
足以表达恩欧凯的心意。今年6月
8 日，恩欧凯（无锡）防振橡胶有限
公司经理吴立群专门来到北京，向
中国贸促会法律事务部赠送了锦
旗，对该部在组织案件应对过程中
所开展的大量工作表示感谢。

亦官亦民优势代言

7 月 21 日，中国贸促会会议
室，来自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四川
德恩进出口有限公司、福州闽岳
机电有限公司、石家庄凯普特动
力传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吉林
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坐在一起，商
量如何填写递交给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的调查问卷。

“由于多次缩小涉案产品范围，
美国调查机关又向涉案企业发放了
补充问卷，提交时限为 8 月 18 日。
我们组织涉案企业召开填卷协调
会，统一辅导，以便在终裁时取得更
好结果。”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样的应诉协调会，中国贸促
会法律事务部从案件开始之后已经
组织了四五次，包括了解行业数据、
研究应对策略、填写调查问卷等。

“作为行业‘代言人’，我们委
托国内外律师，多次提交抗辩意
见，积极配合完成补充问卷，详细
说明了涉案产品范围变化情况，并
阐述了中国的产能、产量以及对美
国市场的出口和未来威胁等问题，
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中国
产品无损害终裁打下了坚实基
础。”上述负责人说，此次应诉之所
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政府、行
业、企业形成应对合力，抗辩、游说
多措并举：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为案件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指导；
涉案企业主动参与应对、积极提交
答卷；贸促会牵头协调，发挥“亦官
亦民”的身份优势，既做好法律抗
辩工作，又强化公共游说力度。这
些做法都为后续开展应对工作提
供了宝贵经验。

美否决对华部分铁质产品征收“双反”关税

中国贸促会组织企业应诉大获全胜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曾在倾销调查阶段代理强制应
诉企业——四川德恩进出口有限公
司应对美国商务部调查的锦天城（北
京）律师事务所，在案件进入损害调
查阶段的第一时间，又接受了中国贸
促会和主要出口企业的委托，代理全
行业进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损
害调查应诉，并参与了案件全过程。
那么，作为案件的深度参与者和法律
实务专业人士，面对此类案件，怎么
打才能胜诉？日前，《中国贸易报》记
者专访了案件主办律师、锦天城（北
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烨。

双管齐下应对不公平贸易政策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美国对华共计 102 种产品实施
反倾销措施，对38种产品实施反补
贴措施。

“本案是 2015年以来美国商务
部对中国‘双反’案中唯一取得损害
阶段胜利的，特别是针对钢铁类产
品的调查，这一结果来之不易。”李
烨表示。

一方面，当前，国际贸易政策具
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在美国对
华“双反”调查此起彼伏的同时，美
国商务部在倾销和补贴调查上的各
种不合理做法也日益严峻。“这是在

寻找新的计算方法来应对中国非市
场经济地位到期带来的压力。”李烨
认为，此时，中国企业要有信心应对
国外的贸易救济措施。他强调，坚
定观念、积极配合、应对调查是唯一
的选择。

另一方面，虽然本次调查涉案
金额超过2亿美元，但国内涉案企业
都属于中小型企业。中国贸促会法
律事务部副部长刘超告诉记者，企
业应诉经验少，单个实力弱，更需要
有人将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合力。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各企业
要独立应对反倾销调查，但更应该
重视全行业的损害抗辩。”李烨表
示，必须双管齐下应对美国对华的
不公平贸易政策，本次胜诉的关键
正是中国贸促会在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立案之初就动员全行业积
极应诉。

对症下药据理力争

美国对华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由
来已久，国内企业依照程序应诉也
并非头一回，本案能在贸易保护色
彩如此浓厚的背景下获得胜诉，关
键还是对症下药。

“关键还是要找准‘国内产业’
‘产业损害’‘因果关系’几大要件，

攻其七寸。”根据李烨介绍，在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终裁阶段，律师提
出中国对美方产业无损害的抗辩观
点主要有4项：

首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应
当基于关联方条款对本案的数据进
行调整，也就是说很多美国国内生
产者销售的涉案产品大量来自进
口，因此不能笼统计算为“国内产
业”。其次，依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所收集的数据，中国产品和美国
国内产业的同类产品的规格差异较
大，两者不具有竞争关系，不能证明
涉案产品进口的增长对美国国内产
业造成损害。再次，在美国市场，起
诉方才是价格的领导者，而不是中
国产品，因此，中国产品对于美国起
诉方不具有价格影响和损害的因果
关系。最后，进一步证明中国对第
三国涉案产品出口的增长以及对美
国涉案产品出口的下降不存在损害
威胁。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 12
月12日公布终裁文件，我们据此才
可以具体分析出否定性终裁的依
据。”李烨补充道。

仍需警惕后续博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

产业损害否定性终裁意味着此次
“双反”在调查阶段就尘埃落定，
据此，美国商务部将不对华征收
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并且会退还
在初裁之后交给美国海关的“双
反”保证金。

“多家行业企业积极配合向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问卷答复，
为本次损害调查的胜诉提供了关
键的数据支持，也提供了关于中美
产品竞争关系的重要信息。”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李烨建议，应诉
企业不能因为胜诉而放松警惕，要
时刻关注起诉方的动态，并以更高
的标准维护公司的财务系统和管
理系统。

面对挫败，美国起诉方是否还
会采取后续的救济措施？

“接下来，不排除本案的起诉方
会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终裁
决上诉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李烨
提醒，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几年后
起诉方再次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提交调查申请。对
此，中国企业仍需提高警惕。

“如果美国起诉方企图通过法
院翻盘，将无损害裁定诉至法院，中
国贸促会将继续组织行业开展应对
工作。”刘超表示。

看代理律师如何对症下药
■ 本报记者 姜业宏


